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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利厅文件

闽水审批〔2024〕167 号

签发人：______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国道G228 线石狮水头

（晋江界）至莲坂段提级改造工程
（大厦至莲坂段）水土保持

方案报告书的批复

石狮市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申请审批国道 G228 线石狮水头（晋江界）至莲

坂段提级改造工程（大厦至莲坂段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函》

收悉。我厅委托省水土保持工作站对《国道 G228 线石狮水头（晋

江界）至莲坂段提级改造工程（大厦至莲坂段）水土保持方案报

告书》进行技术评审，形成了审查意见（详见附件）。我厅基本同

意该审查意见，现批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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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国道 G228 线石狮水头（晋江界）至莲坂段提级改造工程（大

厦至莲坂段）位于泉州市石狮市蚶江镇大厦村至莲坂村，路线起

点接现状 G228 沿海大通道与共富路的交叉口渐变段，终点过祥鸿

大道交叉口，顺接沿海大通道祥芝至鸿山段，路线全长 1.830 公

里。项目由道路、电气及照明、电力排管、绿化、交通及安全设

施等组成，总征占地面积 5.43 公顷。

该项目已于 2023 年 7 月开工建设。2024 年 7 月，石狮市城

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发现该项目未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，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福建省水土保持条例》规定，

责令建设单位限期补办水土保持方案报批手续。2024 年 9月，石

狮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出具《关于国道 G228 线石狮水头（晋

江界）至莲坂段提级改造工程水土保持现场核查处置情况的报

告》，项目开工至今未造成重大水土流失危害。

二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
基本同意该项目现阶段水土保持方案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

围为 5.43 公顷，项目建设土石方挖填总量 1.35 万立方米（自然

方，下同），余方 0.23 万立方米拟全部外运综合利用。水土流失

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二级标准（南方红壤区）。水土保持估算总投

资 69.54 万元，其中水土保持补偿费 5.43 万元。本项目水土保持

方案属于补报，目前主体工程区已实施立箅式雨水口、排水沟、

沉沙池、密目网覆盖等水土保持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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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本文仅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，项目

建设的其他许可需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生产建设单位是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责任主体，应

按照有关规程规范要求和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水土保持工

程的后续设计工作。在主体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中同时开

展水土保持设计，审查生产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同时

审查水土保持设计。下阶段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后

续设计要求，及时落实水土保持措施，确保不造成水土流失危害。

行业主管部门要依法履职，有针对性地加强督查，将水土保持工

作与主体工程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落实。

（三）应按照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要求，严格落实该水

土保持方案提出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

量和进度。加强施工组织管理，严禁随意占压、扰动和破坏用地

范围外的地表植被，并做好弃土弃渣及时清运、定点堆放和防护

等，切实控制人为水土流失。

（四）应切实加强水土保持监测、监理工作，加强水土流失

动态监控，并按规定向省水利厅水保与科技处、泉州市水利局和

石狮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交监测实施方案、季度报告与总

结报告，以及年度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。

（五）本项目的地点、规模、面积、土石方量如发生重大变

化的，或者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的，应及时补充、修改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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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厅审批。

（六）本文有效期为三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

四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

按照水利部《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

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〔2017〕365号），本项目投产使

用前应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。在向社会公开设施验收

材料后，须向我厅水保与科技处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，并

接受核查。验收不通过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
附件：国道 G228 线石狮水头（晋江界）至莲坂段提级改造工

程（大厦至莲坂段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审查意见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4 年 11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发改委、交通运输厅、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，厅水保

与科技处，省水土保持工作站，泉州市水利局，石狮市城市管

理和综合执法局，泉州市安谱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。

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4年11月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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